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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职院〔2015〕78号
关于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
学院各部门：
根据克拉玛依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开展2016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克安办发〔2016〕22号）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将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安排如下：
一、组织领导
学院成立“安全生产月”领导小组，各单位（系部）成立安全生产小组。
组  长：王  和
副组长：周  刚
成员：扎克·司马义、付梅莉、阿木提·吾甫尔、郑志刚、王卫民、黄杰、刘旭莹、艾之海、谢波、刘冰柏、夏永辉、朱雷、孙如田、姚新冬。
二、具体要求
（一）以各部门为单位，根据学院年度安全工作计划，检查近半年来的安全工作落实情况，完善HSE工作台帐。
（二）各单位组织一次消防安全自检自查。
（三）组织开展“部门零事故，岗位零违章”宣传教育活动，做到有计划、有内容、有记录。
1.组织学习《克安办〔2016〕22号》文件；
2.组织学习新《安全生产法》；
3.做好安全生产承诺宣誓活动；
4.开展学生宿舍用电安全专项大检查以及假期前学生安全提示教育；
5.对各自部门员工进行一次安全驾驶培训学习（以案说法）；
6.开展一次基层单位负责人为员工“写一封安全家书”活动；
7.开展对系部实习学生的安全检查、安全教育活动，对师生进行心梗、溺水急救培训及火灾自救学习（六月上旬）、防暑降温安全教育；
8.运用电子显示屏播放安全教育标语；
9.开展消防疏散演练（C6教学楼、第一餐厅）。
（四）组织开展全院教职工安全与维稳知识竞赛活动。
（五）六月中旬进行放假前消防安全大检查。
（六）强化工程教育基地消防专职队伍（承包商）的管理，确保技防、人防安全有效。
附件1.克安办发〔2016〕22号文件
附件2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14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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